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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致公党提案加快资产评估立法步伐。致公党认为，2009

年初，根据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评估领域新

一轮立法工作再次启动。评估立法不仅仅是评估行业自身的

事情，而且是评估行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并在促进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根本保障。因此，抓紧进行

评估立法，是促进我国评估行业健康持续发展的一件大事，

具有非常深远的现实意义。 致公党指出，尽管近年来国家出

台了一些法律和行政法规，政府部门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

行业协会发布了评估准则和技术规范，但在总体上，现行评

估法制建设远远跟不上评估业发展的步伐，满足不了市场经

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其存在的许多缺陷和不足，一是过于分

散且权威性不够；二是不适应评估业的发展；三是不同部门

制定的规章制度相互矛盾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制定一部统

一的评估法，弥补现有法律制度的缺陷和不足，并对现有规

章制度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将评估师、评估机构及其评估

活动纳入法律规范的轨道，势在必行。 致公党建议，第一，

要统一评估资质管理。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规定了六种评估

师资格，而市场发展还在不断提出新的评估需求，如果继续

按专业划分评估师资格，将会出现更严重的政出多门、市场

分割问题。因此，在对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的管理上，必须

建立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明确一个评估行政主管部门，统

一负责全行业评估机构的设立审批和评估资格管理，监督评



估机构的执业情况，对违法执业的机构和人员进行行政处罚

，协调评估行业外部环境，指导和监督评估行业协会工作，

并制定相关的行政管理规章制度。 第二，要明确评估职业的

分部门管理。目前，各评估专业不论是企业资产、土地、房

屋，还是矿业权、旧机动车、保险公估等，都有自己的专业

特点和从业范围，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各自的

框架体系，各行政主管部门都有着特定的管理要求。因此，

基于这种现实，评估立法在统一评估管理体制的同时，还应

当保留各行政主管部门对所辖领域评估对象专业性的具体管

理，包括评估资产的权属管理，确定专业资产的评估范围，

实施评估项目的核准或者备案管理，建立专业的资产评估基

础数据库，监督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情况，并制定有关规章

制度。在统一评估管理体制的前提下，对各评估专业的评估

对象具体问题分而治之，将评估主体与评估对象的行政管理

剥离开来，符合各专业领域发展的实际要求，既有利于推进

政府部门职能的转变，消除产生腐败的权力寻租空间，又有

利于评估行业的专业化纵深发展，还有利于加强评估机构及

人员之间的分工协作，实现一个机构、多种资格的目标，为

推进评估机构做强做大创造条件。 第三，要确立评估行业协

会的法律地位和职能。评估业务的执行涉及到评估方法、评

估技术、评估职业道德、评估报告、评估法律责任等多个方

面，主要以评估准则加以规范，并实行行业自律管理。这一

系列内容更多地涉及到专业技术范畴问题，而在市场经济环

境中，这些专业技术问题应当主要通过加强行业自律去解决

。因此，在评估机构自主执业的基础上，组建统一的评估行

业协会来实施自律管理是比较可行的体制安排。在评估立法



中，一是要赋予行业协会实施自律管理法律地位，使评估行

业协会拟定和组织实施的评估准则，成为判断评估执业“独

立、客观、公正”的专业标准，有利于界定和维护评估师、

委托人、评估报告使用人等有关当事方的权利、义务和法律

责任，实现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对等和平衡；二是基于评估

准则体系，评估行业协会可以组织专门、专业委员会深入研

究不同领域资产评估的专业标准、技术规范，建立人才培养

和后续培训机制，指导评估机构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和执业质

量控制体系；三是明确行业协会自律监管的权力和责任，可

以促进行业协会建立健全执业质量检查、自律惩戒、诚信档

案管理等规章制度，既利于配合、协助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监

督检查，形成对评估行业的监管合力，又利于引导、监督评

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依照评估准则独立、客观、公正地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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